
 

 
 

关于延期出具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

之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正在对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志环保公司”）的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

审计工作，客观上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由凌志环保公司披露经本所审

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

关事项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号）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股

转系统公告[2020]264号）的规定，我们编制了本专项说明。 

 

一、 凌志环保公司审计业务基本情况 

凌志环保公司委托我们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提供审计服务，并于2020年2月28日签署了

审计业务约定业务书。 

我们对凌志环保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提供审计服务属于首次承接业务。我们依据审计

准则的规定主要执行以下审计程序：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

并评价沟通结果；初步评价审计风险；评价我们是否具备执行该项审计业务所需要的独立性

和能力；与被审计单位确定审计的前提条件和业务约定条款等。依据本所规定，我们履行了

必要的首次承接业务的审批流程，包括提交本所风险管理及质量控制委员会批准。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凌志环保公司尽可能地向我们提

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积极配合项目组开展远程方式审计工作，相关审计事项正在实施中。 

 

二、 未能在2020年4月30日前出具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的原因 

凌志环保公司其主要子公司及工程项目位于湖北监利、浙江台州及海外，受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和各地疫情交通管制措施的影响，本所项目组未能按原计划时间进场审计，审计工作



和进度受到影响。在凌志环保公司年报审计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

行了审计工作，对重要的报表项目如银行存款、应收款项、应付款项、营业收入等事项实施

函证程序，对存货、工程项目等实施盘点程序。受疫情影响，部分询证函投递受阻、部分被

询证单位因未复工不能及时核对数据给予回函，部分工程项目无法如期去现场进行盘点，致

使函证、盘点等程序无法按期完成，审计进度受到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未能如期完成必要的审计工作，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出具凌志环保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 

 

三、 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针对凌志环保公司2019年年报审计，我们已实施预审计工作，以及持续以远程方式实施

审计工作；目前已完成审计风险评估与审计计划阶段工作，针对预审计截止时点的控制测试

及初步评价、进一步审计程序等。 

在未实施现场审计前，我们无法实施以下重要审计程序：针对凌志环保公司重要内部控

制流程实施控制测试；针对凌志环保公司重要银行询证函实施跟函程序；实施计划的现场走

访程序；实施未收到的回函的替代性程序；实施存货监盘；实施检查记账凭证、原始单据等

细节测试；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报告阶段的审计程序等。 

我们认为，依据审计准则的规定，实施上述程序对于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非常

重要的，不能实施上述程序可能导致我们的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 

我们同时乐观预计，随着现场审计的实施，上述审计受限情况将得到显著改善。 

 

四、 采取的措施以及预计完成审计报告的时间 

1、 已采取的重要措施 

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我们已采取以下重要措施： 

本所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年报审计工作的影响，2月初即提出以下总体要求：切实

遵守审计准则规定、落实监管部门要求；识别疫情对整体审计工作的影响，调整项目管理和

流程安排；保持职业怀疑，识别和应对舞弊风险；运用职业判断，设计和执行审计程序。本

所及时成立疫情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关心员工身心健康，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技术提示

并加强技术支持，制定现场审计和质量控制复核的远程工作方案，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等。 

审计项目组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工作的指导意

见》及本所技术指示等，关注、识别新冠肺炎疫情对凌志环保公司2019年年报审计事项的影



响，积极通过远程执业方式开展审计工作，统筹安排审计进展。 

2、 拟采取的重要措施 

我们还将采取以下重要措施：本所统筹安排审计资源，保障凌志环保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的及时完成；项目合伙人加强对凌志环保公司年报审计项目的督导；项目组与凌志环保公司

充分沟通，有效利用现场审计工作时间，保质保量执行远程方式下未执行的审计程序等。 

3、 预计完成审计报告的时间 

根据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及与凌志环保公司的沟通，拟于2020年6月26日出具审计报告。 

 

五、 凌志环保公司披露的与年度报告审计相关事项 

凌志环保公司按照前述中国证监会公告[2020]22号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 [2020]264号的规定，编制和披露了《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2019年

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以下简称《延期披露公告》），说明无法按期披露受疫情影响的

具体事项和程度，披露当前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展、为尽快披露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

采取措施，并明确预计披露时间。为了更好地理解延期出具凌志环保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报

告事项，本专项说明应当与《延期披露公告》一并阅读。 

 

六、 其他事项 

 

本专项说明仅供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之用途；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4 月 17 日 


